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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媒介正义：网络暴力信息治理的平台角色与法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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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暴力信息治理义务的增设，标志着平台成为治理网络暴力的“超级责任体”。洞悉网络暴

力信息在平台环境中生成、扩散、异化的内在规律，成为理解数字时代网络暴力法律规制转型的关键。

引入传播学的数字媒介理论，可以发现网络暴力信息并非由“乌合之众”自发聚集而成，而是在平台

鼓励偏激言论、放大极端情绪、助推舆论集群的媒介不公环境下滋生的。搭建优化内容质量、鼓励理

性讨论、提供被害救济的媒介正义秩序，成为平台履行网络暴力信息治理义务的独特内涵。平台应在

事前预警环节设置与自身内容生态相适配的内容监测机制，实时感知网络暴力信息风险；在事中处置

环节搭建健康引导网络舆情走向的议程框架，有效阻断网络暴力信息扩散；在被害保护环节配置具备

及时响应能力的技术反制措施，防止被害人遭受网络暴力信息的舆论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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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面向平台设置专门化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

义务，成为数字时代网络暴力法律规制的全新走

向。2022 年 11 月，网信办印发的《关于切实加

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首次提出压实平台在网

络暴力信息治理中的主体责任，并初步勾勒了平

台在网络暴力信息识别、预警、处置等环节的治

理角色。2023 年 7 月，网信办发布的《网络暴力

信息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

见稿》)更是围绕账号管理、信息发布、监测预警、

举报救助、信息处置等治理环节，为平台量身定

制了大量专门化、创新性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要

求。随着规制靶向、治理重心的迁移，平台实质 

上被法律打造为网络暴力信息治理的“超级责任

体”[1]。然而，《征求意见稿》仅仅是从事前、事

中、被害预防等几个方面为平台规定了框架性的

义务履行要求，尚未明确具体化的义务履行标

准。并且，平台对网络暴力信息的管控还牵扯网

络内容创作自由、网络空间生态治理、被害人权

益保护、平台主体治理责任等诸多复杂因素，

导致平台的义务履行难度大大增加。因此，平

台应该如何履行网络暴力信息治理义务，成为

数字法学研究和网络暴力治理实践亟待解决的

重要问题。 
尽管平台的治理角色愈发重要，但网络暴力

法律规制的相关研究长期缺乏平台的分析视角。

既有研究主要从网络侮辱诽谤行为的刑法规制

入手，分析网络暴力的刑法定性[2]、网络暴力公

诉机制的适用范围[3]、诽谤罪“情节严重”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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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标准[4]、网络暴力致人自杀死亡的刑事责任[5]、

网络暴力的刑法罪名增设[6]、网络暴力法律规制

的行刑衔接等内容[7]。基于刑法教义学的精耕细

作虽然贡献了网络暴力研究主要的知识增量，但

也在无形中固化了“网络侮辱诽谤行为—刑法事

后规制”的研究线条。随着《征求意见稿》搭建

的面向平台治理的全新规制架构和独特义务类

型，网络暴力的规制重心由单一的网络侮辱诽谤

行为拓展至平台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网络暴力

的规制时点由事后规制转向了事前、事中干预，

网络暴力的规制手段由被动的刑罚制裁升级为

主动的预防治理。在根本性的规制变革和治理变

迁之下，长期聚焦于网络侮辱诽谤行为的刑法规

制分析已经出现文不对题、解释乏力的式微状

态，平台已然成为网络暴力法律规制研究不可回

避的理论要素。 
值得肯定的是，近期的一些研究已经关注到

新型网络犯罪治理中平台义务的大量增长，但聚

焦于平台守门人规则的宏观理论研究忽视了网

络暴力信息管控这一具体的内容治理场景。这些

研究尝试从公私合作模式[8]、数字看门人[9]、公

共责任公司[10]等视角诠释平台义务中“国家管平

台—平台管用户”的规制架构，探索建立有效的

事前内容合规[11]、完善主动的事中监管合规[12]、

强化平台治理绩效的政府监管等网络暴力平台

治理的义务履行标准[13]。但是，这些研究只看

到平台义务一般性的规制架构，忽视了网络暴力

信息这一特殊的平台内容治理场景。相应的义务

履行标准仅具有方向性的参照意义，难以在网络

暴力信息治理的独特场景中释放针对性的指导

功能。 
针对上述不足，基于“网络暴力信息+平台

内容治理”，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推进既有研究：

第一，为网络暴力的法律规制研究注入平台视

角。不同于既有研究将网络暴力治理简化为规制

网络侮辱诽谤行为的固有范式，本文将网络暴力

问题视为数字时代独特的“平台现象”，希望从

网络暴力信息在平台生成、扩散、异化的新视角

重新解释网络暴力现象，及时回应由平台义务撬

动的网络暴力规制思路变迁与治理逻辑转型。第

二，提炼网络暴力信息治理义务独特的内容治理

逻辑。不同于既有研究将网络暴力信息治理义务

视为一般性的看门人规则，本文聚焦网络暴力信

息这一平台内容治理的场景特殊性，在充分理解

平台环境中网络暴力信息生成、扩散、异化的数

字化规律基础上，精确提炼网络暴力信息治理义

务的规范性原理，以期指引平台对网络暴力信息

治理义务的具体履行。 
需要承认的是，由于平台中网络信息内容的

生成、扩散、异化是传统法学研究没有深度涉足

的领域，仅仅依靠法学的内部逻辑分析很难处理

这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有鉴于此，本文希望借

鉴传播学中的数字媒介理论，关注平台作为汇

聚、整合、影响网络暴力信息的媒介性特质，在

深度理解平台如何影响网络暴力信息传播的前

提下展开分析：首先，运用数字媒介理论，理解

平台在网络暴力信息生成、扩散、异化过程中的

媒介作用力；其次，根据平台的媒介作用力，勾

勒平台在网络暴力信息治理中的媒介化角色，以

此重新阐释网络暴力信息治理义务独特的理论

内涵；最后，根据网络暴力信息治理义务的理论

内涵，探索平台有效履行此类义务的技术路径和

实现方式。 
 
二、制造媒介不公：网络暴力信息 

传播的平台视角 
 

数字时代高度复杂的网络暴力问题可以从

平台的媒介影响力视角获得新的解释。在数字媒

介理论看来，平台作为用户生产网络信息内容、

接收新闻消息、参与公共议题讨论的媒介型数字

基础设施[14]，既成为人类现实生活在数字空间的

延展[15]，又在无形中塑造着内容创造、新闻评

论、公共参与的方式[16]，进而对网络暴力信息生

成、扩散、异化的全生命周期产生了结构性影响。

具体而言，平台虽然以“打造包容、开放、互

助社区氛围”的话语体系和价值隐喻构建自身

形象[17]，但在呈现、加工和聚合网络信息内容的

媒介实践中，搭建了鼓励偏激言论生产、放大极

端情绪扩散、助推舆论走向异化的媒介环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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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网络暴力信息并非由“乌合之众”自发聚

集而成，而是在平台“媒介不公”环境的诱导下

逐步滋生的。 
(一) 鼓励偏激性的内容生产 
网络暴力信息的大量生产并非单纯是用户

的个体化行为，而是存在平台这一数字媒介的隐

性作用力。在“内容为王”的互联网竞争环境下，

平台在不断刺激用户进行数字劳动和内容创作

的同时，搭建了一个鼓励偏激性言论的公共讨论

空间。随着攻击性的言论中伤在平台司空见惯，

友善的交流辩论反而成为另类[18]，平台搭建的公

共讨论空间逐步偏离了开放、宽容、互助的互联

网原初精神，引发了鼓励敌视、压缩宽容的媒介

不公问题，网络暴力信息正是在这样的特殊媒介

环境下不断繁衍的。 
首先，平台内容创作的低门槛引发了用户恣

意发言、偏激表达而无所顾忌的媒介不公问题，

提供了有利于网络暴力信息滋生的媒介环境。在

数字媒介理论看来，网络信息内容的生产秩序并

非由作为社会行动者的网民自发协作而生，而是

由追逐商业空间的平台精心谋划而成[19]。平台内

容创作的低门槛虽然能够实现刺激用户内容创

作、堆高流量收益的市场化目标，但也向用户传

递了一种低成本发布偏激言论的可供性感知。为

了支持大量社交媒体粉丝能够随时入场探讨[20]，

平台设置了相对便捷、简单的用户注册审核机

制，用户几乎只要使用智能手机“一键注册”，

即可在社交媒体畅所欲言。但是，简易注册也使

账号与用户本人在现实社会中的人格形象和社

会声誉脱钩[21]，削弱了用户进行内容创作的社会

责任感和在场感[22]，使得用户的发言几乎无所顾

忌[23]，部分用户甚至会注册大量小号参与对喷、

骂战，从而催生出职业性发布偏激言论、提供有

偿“带骂”服务、批量化生产网络暴力信息的“网

络水军”。而与前端的简易注册相呼应的则是后

端的轻缓处罚，对于发布偏激言论的用户行为，

平台虽然有一定的社区公约、账号处罚等手段予

以限制，但这些处置多体现为扣除信誉积分、暂

时禁言等轻缓化的处罚措施，其首要目的在于留

住用户，而不是有效管控偏激性言论。这就导致

屡屡被惩处、扣除信誉积分的账号仍然能够不受

限制地发布网络暴力言论。总之，平台过度刺激

用户内容生产的运作机制，也在无形中诱发了偏

激性言论屡禁不止的媒介不公问题，成为网络暴

力信息大量涌入的重要因素。 
其次，平台靶向化的话题讨论特质虽然在用

户兴趣和关联话题之间建立起长期的情感联系，

却也放大了用户敌视陌生话题的媒介不公问题，

同样能够引发网络暴力信息的大量滋生。基于提

升用户黏性、解放用户生产潜力、放大流量收益

等动机，平台会记录符合用户偏好或关注的话题

题材[24]，并通过算法机制向用户集中、精准推送

类似的内容产品，从而将平台的内容特色与用户

的个人偏好建立起巨大的关联黏性，以期在争夺

用户资源、抢占流量高地的逐顶竞争中取得优

势。然而，平台对于同质性话题的打造，也在逐

步塑造用户的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的心理机

制[25]。在“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信息茧房中，

用户虽然强化了对自身偏好或关注话题的理解，

但也降低了对陌生话题、不同群体的包容与认

同，在遇到与自身价值立场、情感寄托不符的网

络信息内容时，就极易产生语言暴力倾向。最为

典型的案例就是不同平台对男女对立问题的不

同立场。虎扑体育主要以男性用户为主，该平台

对“出轨女”“高彩礼”“女拳”等话题的持续打

造虽然能够博得男性用户的情感认同，但也极易

激发男性用户对女性群体的偏见和歧视，从而在

两性话题、恋爱话题、婚姻话题中滋生基于“厌

女症”的性别语言暴力。与之类似的则是女性用

户高占比的小红书，该平台对“凤凰男”“渣男”

等标签话题的持续运营虽然能够吸引大量的女

性用户入驻，但也容易降低女性用户对涉男性新

闻的容忍阈值，“恐男”情绪的蔓延已然证明，

平台靶向化的话题讨论机制更有利于提供鼓励

敌视、制造偏激的交往场景。 
(二) 加速极端化的内容扩散 
网络暴力信息的大面积扩散并非是网络空

间的偶然现象，而是受到平台流量化公共讨论机

制的隐性推动[26]。在流量至上的商业变现模式

下，平台按照流量进行内容分发的运营模式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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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增加了争议事件的曝光度和讨论量，但也将

网络信息内容中最为尖锐、极端的网络暴力信息

“置顶”传播。由此，新的媒介不公问题便在平

台的流量化逻辑下出现——极端化的情感反应明

显压制理性化的交流探讨，片面性的内容呈现逐

步遮掩事件冲突的真实面貌。 
首先，平台的流量逻辑会形成充斥极化情绪

和语言暴力的网络舆情，感性的情绪宣泄推动了

网络暴力信息的迅速扩散与二次生产，而理性的

事件讨论则被压制在网络空间的阴暗角落，陷入

“沉默的螺旋”。大多数平台会依据点赞及回复

的数量高低对争议事件的舆情反应进行系统排

名，市场化的媒介动力机制虽然显著提升了网络

信息内容的传播效率，却也导致非理性的网络暴

力信息因眼球效应而经常被置顶，理性的思辨和

多元的表达下沉至海量评论的末端[27]。理性讨论

优于语言暴力的社会共识，在流量化的影响力赋

权过程中被倒置。由于极端化情绪始终盘踞在头

部版面，被置顶展示，受众的表层情绪体验逐级

攀升，理性内容讨论维度和对话质量明显下降。

于是，争议事件中的网络暴力信息迅速抢占了受

众有限的注意力，在流量的加持下占据平台的头

版头条，放大与流量规模相匹配的负面影响。例

如 2022 年发生的“上海女子打赏骑手 200 元被

网暴案”中，平台流量化的内容呈现逻辑将“善

良这么廉价吗”“双十一快递买了 100 多个，结

果给人家 200”等获得上百条点赞的情绪化评论

置顶宣传，并持续获得点赞、评论、转发的聚量

效果，而为女子声援的评论内容和理性发言则被

淹没在聚众讨论中。此外，流量化的逻辑还在信

息扩散过程中造成网络暴力信息的二次生产。为

了在对喷、互骂、引战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回复讨

论量，用户在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中具有强烈的

语言暴力意愿，希望通过极端的情感宣泄而不是

理性的讨论参与来获得流量的青睐。部分“大 V”

更是将关注度放在了话题吸引力上，通过极端化

的话语表达和情感宣泄吸附话题受众、抢占评论

资源，导致争议事件的讨论进一步走向失控。例

如 2023 年发生的“武汉小学生母亲坠亡案”，在

丧子母亲被网民质疑过度索要赔偿之后，大量营

销号又采用“妆容精致”“三天换两双香奈儿鞋

子”的标题，制造被网暴母亲丧子之痛与有精力

打扮之间的道德冲突，刻意诱导网络暴力信息在

该话题中二次集结，从而导致这一事件的语言暴

力规模和社会影响迅速升级。 
其次，平台的流量化逻辑还在于对争议事件

进行片段化加工，将多元的冲突、复杂的流程置

换为刻板的标签与简单的对立，诱使极端化的语

言暴力和情绪反应进一步扩散。在注意力经济的

驱动下，平台通常以简短的话题标签、热搜标题、

关键词等形式，将多元的冲突、复杂的流程置换

为刻板的标签与简单的对立。在平台“制造偏见”

的内容加工逻辑下[28]，用户的理性思考因信息内

容的有效供给不足而退场，感性判断因数字媒介

的实时在场渲染而爆发[29]，带有大量情绪化色彩

的网络暴力信息也就经过群体性的点赞、评论、

转发，在高速扩散的过程中支配了整个争议事件

的话题基调与情感架构。并且，平台内部本就积

累了一些与网络暴力问题相关的对立话题，使争

议事件的复杂冲突极易在平台的讨论环境下与

官民对立、劳资关系、师生关系、性别歧视等敏

感问题产生联系，导致大量关注这些话题的用户

迅速涌入相关话题的探讨，并在极端化的情绪反

应中完成网络暴力信息的二次生产。这就不难理

解，为何网络暴力信息涉及的冲突事件虽然是新

鲜的，但内容却始终在有限的话题和类似的情绪

中反复循环[30]。如 2023 年发生的“女研究生网

暴大叔偷拍案”中，研究生张某质疑大叔偷拍的

内容表述因为同时触及了两性、偷拍、女性权利

保护等极易引发观点对立的平台争议话题，迅速

吸引了平台受众对偷拍的道德排斥和对张某的

情感共鸣，这些情绪宣泄无视了大叔没有偷拍的

事实，径直将大叔刻画为“猥琐”“偷拍”“渣男”

的刻板形象。总之，在流量化的内容呈现和加工

逻辑下，平台实质上促成了网络暴力信息的快速

扩散以及二次生产，明显压制了理性讨论应有的

生存空间。 
(三) 助推单方面的舆论压制 
网络暴力信息中针对被害人的舆论讨伐并

非完全由“乌合之众”自发组织，而是需要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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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台的媒介性连结中方能形成压倒性的群体

同盟与舆论权威。平台提供的媒介性连结所形成

的“群体性力量”未必带来公共价值的实现，反

而可能在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制造侵权易、救济

难的媒介不公问题。诸如私信轰炸、人肉搜索、

线下骚扰等数字暴力奇观，皆是媒介不公问题的

具体表现形式。 
从加害人的角度来看，平台提供的媒介性连

结在表面上中立，实质上有利于网络暴力的加害

人获得相对被害人的数字临时性权力，加害人由

此获得了肆意践踏被害人人格尊严、完全剥夺被

害人数字生命的舆论权威。网络暴力信息数量上

的增加、传播力的扩展，实质上代表着语言暴力

的道德指向获得了平台之中网民群体的认同，意

味着加害人在平台媒介环境中单方面掌握了临

时性的舆论话语权，获得了讨伐被害人的道德基

础。在由平台媒介搭建、由施暴群体主审的数字

审判席上，加害人能够对被害人形成强大的群体

舆论攻势，抹杀被害人的数字公民身份，否定被

害人的数字化生存权利，运用各种表达方式意图

提前宣告被害人的“社会性死亡[31]。如果基于语

言暴力的“对人不对事”取代了基于事件讨论的

“对事不对人”[32]，那么网络暴力信息在平台中

的扩散就绝非侮辱诽谤言论数量的单纯叠加，而

彻底异化为道德审判的情感政治[33]。 
面对加害人单方面的舆论压制，平台复杂的

网络信息传播机制却不利于被害人展开权利救

济。深陷于网络暴力信息泥潭的受害人既无法获

得公众理解[34]，又没有能力矫正损害。在平台搭

建的公共讨论空间中，网络暴力的加害人找到被

害人极其容易，但被害人寻找加害人却极为困

难。即使刑法第 246 条侮辱罪、诽谤罪赋予了被

害人自诉的权利救济渠道，但在平台复杂的传播

机制下，被害人难以在海量的网络暴力信息中确

定每一个账号的评论、点赞、转发在整个网络暴

力事件所产生的具体作用，无力调取被平台限

流、屏蔽、删除的网络暴力信息，更无法找到网

络暴力信息传播链条中的“零号施暴者”。平台

特殊的媒介环境决定了被害人搜集证据往往需

要付出较大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造谣一张

嘴、辟谣跑断腿”堪称是当事人自力救济困难的

准确白描，被害人在平台上发布维权声明的行为

甚至会招致“玻璃心、博关注、气急败坏”等负

面评价。在回应无力且救济乏术的情况下，被害

人在面对网络暴力信息聚集而成的舆论压制时，

经常陷入“孤立无援”的绝望心理，将网络暴力

的社会戾气归咎为自身的个人问题，导致网络暴

力的“二次伤害”。例如 2022 年发生的粉色头发

女孩被网暴案中，面对网民将“染粉色头发”的

女孩污蔑为“从事不正经职业”“陪酒女”的言

论攻击，被害人的维权措施尽管已经“倾其所

有”，但在平台海量的网络暴力信息中，仅仅能

够找到少数施暴者，根本无力扭转网民的偏见与

污名，被害人在平台中发布维权声明、评论的做

法甚至被嘲讽为“玻璃心、想不开”。最终，压

倒性、不可逆的长期舆论制裁诱发了被害人的自

杀后果。 
 
三、引入媒介正义：网络暴力信息 

治理义务的内涵重塑 
 

基于平台在网络暴力信息生成、扩散、异化

过程中存在的媒介不公现象，平台承担网络暴力

信息治理义务的制度意义就不应仅仅是宏观层

面的看门人治理，而是要通过平台媒介角色的重

塑，搭建优化内容质量、鼓励理性讨论、提供弱

者救济的媒介正义环境，避免网络暴力信息通过

平台的媒介化作用机制对个体和社会造成伤害，

以使平台这一媒介型基础设施能够真正服务于

网络信息内容的生态优化和数字时代人类福祉

的增益。由此，平台履行网络暴力信息治理义务

就具备了媒介正义的理论基础和价值意蕴。在网

络暴力信息生成、扩散、异化的三个核心环节，

媒介正义提出了旨在矫正媒介不公的平台治理

要求，为网络暴力信息治理义务注入了全新的理

论内涵[35]。 
(一) 基于媒介信息正义的网暴内容针对性

审查 
在网络暴力信息的生成环节，《征求意见稿》

第三章设置了以网络暴力信息统计、涉网络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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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账号管理、网络暴力信息预警为代表的监测

预警义务。面对平台鼓励偏激性内容生产的媒介

不公问题，媒介信息正义要求平台承担与内容生

产风险相匹配的内容质量管理责任，为网络暴力

信息的监测预警义务注入了针对性审查的独特

内涵。 
媒介信息正义的提出，旨在矫正平台鼓励内

容生产数量、忽视内容生产质量的媒介环境，对

平台提出了实现内容生产激励与内容生态健康

均衡发展的全新要求。媒介信息正义强调网络信

息内容的品质与安全[36]，平台作为数字媒介，虽

然可以自主管理、引导用户形成内容创作的积极

性，以便在“内容为王”的数字经济环境下打造

内容营销的主体优势，实现用户内容生产的可持

续增长[37]，但不可以用鼓励偏激性言论生产、损

害网络信息内容品质的方式，在内容资本积累的

过程中纵容语言暴力的横行[38]。因此，平台需要

承担与鼓励内容自由创作相匹配的内容质量监

督责任：平台的用户管理机制营造了何种网络信

息内容生产的主体行动策略，就需要承担与这一

内容生产秩序相适配的媒介公共治理责任；平台

的话题组织机制塑造了何种内容特色，就需要

充分监测与这一内容特色相伴相生的网络暴力

风险。 
媒介信息正义要求平台承担与内容生产风

险相匹配的内容质量管理责任，为网络暴力信息

的监测预警义务注入了针对性审查的独特内涵。

所谓针对性审查，即平台需要结合自身内容业务

运营的特点，归纳、总结平台内部容易出现的网

络暴力信息类型，设置针对性的网络暴力信息监

测预警机制，以及时、准确地识别平台内容业务

存在的网络暴力风险。长期以来，我国的新型网

络法为平台配置的主要是一般性的违法犯罪内

容审核义务，全面审核是平台履行此类义务的基

本要求[39]。扩大对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色

情暴力等违法或不良信息的审核覆盖面，成为平

台内容合规、履行犯罪预防义务的通用做法。然

而，在媒介信息正义的要求下，监测预警义务并

不意味着面面俱到地审查海量的网络暴力信息，

而是针对性地考虑平台的内容业务特征、用户群

体特点、社区讨论模式等因素，完善与平台内容

业务具有高度关联性的网络暴力信息库和案例

样本，排查、处理经常在平台中发布网络暴力信

息的重点账号，精准识别与平台内容业务高度相

关的网络暴力风险，使监测预警义务的履行能够

与平台内容业务的特殊性相适配。由此，针对性

审查的义务就在平台市场化的内容运营逻辑与

公共性的内容质量目标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指

向了平台业务经营与社会公共责任均衡发展的

新目标[40]。 
(二) 基于媒介程序正义的网暴舆情去极化

处置 
在网络暴力信息的扩散环节，《征求意见稿》

第四章规定了以网络暴力信息应急处置、网络暴

力话题管理、直播和短视频审核为代表的平台事

中处置义务。面对平台流量化运营过程中极化情

绪快速扩散的问题，媒介程序正义要求平台优化

网络信息内容的传播机制，防止极端化的网络暴

力舆情在争议事件中快速传播。 
媒介正义中强调信息公正传播过程的程序

正义，旨在通过平台对网络信息内容传播机制的

自我管理和动态优化，矫正平台诱导网络暴力信

息快速扩散的媒介不公角色，引导网民在平台所

搭建的“正义框架”下展开争议事件的讨论。媒

介程序正义要求媒介的信息传播过程尽可能客

观、公正，不可滥用媒介权力诱导公众形成有违

社会正义的认知和理解[41]。在流量逻辑的驱使

下，平台实质上放大了网络暴力信息的扩散力、

影响力，受众的注意力在平台流量化的媒介信息

传递逻辑下集中在极端化情绪的共情和宣泄，忽

视了对争议事件本身的理性思考[42]。媒介程序正

义正是看到了平台对流量的过度追逐和对媒介

权力的滥用，主张通过平台内容治理义务的施

加，引导平台自我矫正争议事件的网络信息内容

传播机制，深度打捞那些淹没在极端化舆情言论

之中的理性思考，引导受众发现争议事件本应具

有的多元、复杂面向，形成充满正义性、富有建

设性的争议事件讨论过程。 
媒介程序正义对于争议事件讨论过程的公

正性强调，为平台对涉网络暴力舆情的事中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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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去极化的义务履行目标。所谓去极化处

置，即平台对于网络暴力信息、话题等内容的管

理和处置应以有效控制涉网络暴力舆情的极端

化发展为目标，要求平台具备健康引导争议事件

讨论议程的能力。在网络违法犯罪的治理中，平

台常规的内容处置义务主要以对抗性的屏蔽、删

除措施为核心手段，意在及时消除用户违法违规

行为所产生的影响[43]，释放出必要的秩序控制功

能。如果说传统内容处置义务的内涵在于“控

制”，那么网络暴力信息治理义务的平台角色则

在于“建构”。去极化处置的义务内涵明显指向

了平台对争议事件讨论秩序的优化和引领，平台

的义务履行不仅满足于对网络暴力信息消极、被

动的屏蔽删除，还在于主动、直面一个相对理性、

观点多元的争议事件讨论过程。在正向的制度构

建目标下，平台需要以事中处置义务的履行落实

对热搜、话题、社区、群组等内容场景的纵深管

理，自我矫正过度流量化的网络信息内容传播机

制。唯有如此，平台才能深度改变网络暴力信息

的优势传播地位，让理性化的网络信息内容在健

康的讨论秩序中重新回归大众的视野。 
(三) 基于媒介分配正义的网暴对象倾斜式

保护 
在网络暴力的事后救济环节，《征求意见稿》

第五章系统设置了网络暴力信息防护、网络暴力

私信管理、网络暴力投诉举报响应、取证协助、

特殊群体保护等一系列极富特色的被害保护义

务。由于平台的媒介呈现机制在实质上造成加害

人对被害人单方面的数字权力宰制，媒介分配正

义要求平台面向被害人提供倾斜性的保护机制

和治理资源，为被害人保留最低限度的数字化生

存空间。 
媒介分配正义强调重新分配双方的媒介话

语权，通过媒介权力的重组实现对数字弱势群体

的特殊关怀[44]。媒介分配正义要求平台对被害人

提供倾斜式保护，为被害人调配必要的媒介资

源，协助被害人对抗加害人的数字临时性权力，

保护被害人数字化生存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空间，

以期通过差异化的媒介资源分配矫正失衡化的

媒介权力赋能。面对加害人通过平台的评论、点

赞、转发等媒介通道形成的数字临时性权力，平

台倾斜式保护旨在为被害人调配必要的媒介资

源，使被害人的发声、被害人的行动获得应有的

重视，瓦解加害人形成情感同盟和舆论审判的媒

介权力基础；提升被害人寻求媒介对话、展开权

利救济的可能性，震慑、对抗网络暴力信息之中

由加害人掌握的数字临时性权力，使双方的生活

处境、力量对比回到基本对称的状态[45]。更为重

要的是，平台的主动进场能够对私信轰炸、人肉

搜索等权力宰制形式形成必要的技术反制，为被

害人保留最低限度的数字化生存空间，防止被害

人被网络暴力信息群聚而成的舆论道德审判压

垮[46]。从数字权利的角度来看，平台的被害人保

护义务实际上与数字时代愈发重要的数字化生

存联系在一起，彰显出数字文明的时代价值。 
媒介分配正义对网络暴力被害人这一特殊

数字弱势群体的情景关怀，为网络暴力信息治理

义务注入了倾斜式保护的制度内涵。所谓对网暴

对象的倾斜式保护，即为网络暴力被害人提供更

加主动、有效乃至家长主义的权益保护机制。在

一般性的网络犯罪治理义务中，平台对网络违法

犯罪活动的响应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平台义务

的履行多以监管部门或执法部门发送网络违法

犯罪活动的控制指令为前提。与被动的响应控制

不同，倾斜式保护意味着平台要主动协助网络暴

力被害人的权利救济活动，实际上为平台提出了

更高的注意义务要求。一方面，平台需要专门搭

建防止被害人遭受网络暴力信息侵害的技术预

防机制，在用户界面中嵌入网络暴力被害预防的

应用功能，打造类似于预防青少年网络欺凌现象

的“反欺凌计划”(anti-bullying programs) [47]，为

被害人的权利救济提供必要的平台制度支撑和

媒介资源支持。另一方面，平台对网络暴力信息

的响应不再被动等待监管部门或执法部门的控

制指令，而是更加积极、主动地回应被害人对平

台提出的权利救济诉求。对于未成年人、老年人

作为网络暴力被害人的特殊情形，平台保护义务

甚至需要具备强烈的“法律家长主义”色彩，主

动提示、积极协助此类特殊被害人群体开启网络

暴力信息防护机制。总之，倾斜性保护的义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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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意味着平台不再是作为单纯负责内容呈现和

内容转发的中立技术媒介[48]，而是通过被害预防

的义务履行将媒介资源向被害人倾斜，全力扭转

网络暴力冲突中加害人与被害人权力不对等的

非均衡态势。 
 
四、整合媒介权力：网络暴力信息 

治理义务的法治实现 
 

媒介正义虽然为网络暴力信息治理义务注

入了全新的理论内涵和履行目标，但平台如何履

行此类义务、如何落实主体责任，尚缺乏具体的

技术路线。由于以《征求意见稿》为代表的法律

具备显性的媒介公共权力，掌握媒介技术优势和

资源优势的平台具备隐性的媒介技术权力[49]，平

台对网络暴力信息治理义务的有效履行就取决

于公共权力和技术权力两种不同媒介权力的有

效整合。这也为平台治理勾勒出新的技术路   
线——法律通过外部媒介公共权力的合理施加，

引导平台合理运用内部的媒介技术权力优势，自

主形成网络暴力内容治理的合规体系，在国家管

控、平台自治的深度沟通和有效联动中实现复杂

的规制目标[50]。实际上，《征求意见稿》第二章

已经从建立完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机制、强化网

络暴力账号信息管理、完善网络暴力平台管理公

约、定期发布网络暴力信息治理报告等角度，设

置了以平台内容合规为核心的间接规制框架，体

现出整合媒介权力的制度意蕴。 
(一) 事前预警义务：平台内容生态的针对性

监测 

由于不同平台的业务靶向、用户结构、内容

数据、分析模型都存在显著差异，网络暴力信息

治理义务既难以要求平台形成统一固定的网络

暴力信息监测预警标准，又无法直接判断平台某

种监测预警机制是否绝对合法或非法，因此，较

为务实的规制策略是建立类似于产品质量监测

的义务审核方式，对平台监测预警的针对性进行

质量评级，通过合理的外部规制压力引导平台主

动调动自身的媒介技术资源，从而完善网络暴力

信息监测预警的内容合规管理体系。 

第一，平台的内容审核机制与自身业务经营

的内容靶向是否适配。尽管目前各大平台都设置

了由机器审核和人工巡查组成的内容安全审核

机制，但这些数据库的内容样本主要服务于平台

整体的内容质量审核，难以针对性识别、监测平

台内部的网络暴力信息风险。因此，平台的网络

暴力信息监测预警能否针对性识别平台内部独

特的网络暴力风险，成为内容审核环节合规体系

建设的关键[51]：其一，平台是否设置与内容业务

具有明确关联性的网络暴力信息审核机制。例

如，B 站针对自身内容业务存在的“涉性”网络

暴力风险开展了女性话题治理专项行动，由风纪

委员会判断弹幕、评论是否存在侮辱女性的情感

倾向，即从人工审核的角度强化了网络暴力信息

审核的内容针对性。其二，平台是否对自身网络

暴力的内容审核机制进行巡回审查和内容更新。

由于网络暴力的攻击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容

主题的更新而变化[52]，平台迫切需要对内容审核

机制进行必要的巡回审查、定期更新内容审核规

则、随机捞回必要的网络暴力信息，以审核内容

模型的准确性和针对性。其三，平台是否强化对

高风险内容运营场景的网络暴力信息审核力度，

即对于热搜话题、直播 PK、短视频新闻等容易

引发网络暴力冲突的内容场景，平台是否设置了

特殊的技术审和人工审规则，是否在内容合规管

理体系中配备专门的内容审核机制。 
第二，平台的重点用户账号管理是否与用户

的内容创作门槛相适应。平台用户内容创作、发

布信息门槛的高低，通常会塑造不同健康程度的

用户内容创作生态。因此，平台账号管理的合规

标准应以用户内容创作门槛为核心，根据平台不

同的内容创作环境配置不同的用户管理义务要

求。对于用户内容创作自由度较高的平台，其账

号管理重点在于注册成本和发言成本较低的新

号、僵尸号，防止此类用户、账号在平台肆意发

布网络暴力信息。例如，小红书根据账号的使用

频率、浏览时间等维度筛出僵尸号或水军炒作

号，并对上述账号发布的笔记限制曝光量；TikTok
也采取技术审核手段实时审核机器人攻击、刷流

量、恶意评论等重点账号，并采取限流、限制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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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平台部分功能等账号管理措施。对于用户内容

创作门槛较高的平台，由于用户往往需要进行严

格的账号认证、达到特定的账号级别、通过严苛

的答题测试才能进行内容创作，出现新号、僵尸

号发布网络暴力信息的可能性较低，故此类平台

无须承担过重的用户账号管理义务，仅需在特定

领域、特定话题中动态监测、管理具有较高发言

权的意见领袖即可。 
(二) 事中处置义务：极端网暴舆情的有效性

引导 
对极端网络暴力舆情的议程设置引导，指平

台需要搭建有利于争议事件正常化、多元化探讨

的议程框架和讨论秩序，以事中处置义务的履行

有效抑制网络暴力信息的快速扩散。由于不同平

台在内容运营、话题群组、社区氛围方面具有较

大的差异性，事中处置义务不宜提出整齐划一的

义务履行要求，而是设置总体性的议程设置框

架，引导平台在这一框架下结合自身的内容业务

场景配备具体的网络暴力信息处置措施。 
第一，在表层的网暴舆情引导环节，平台应

当建立以“降温”为核心的重大网络暴力舆情的

应急处置机制，避免极端化的网络暴力信息主导

争议事件的讨论议程。事中处置义务要求平台建

立专门的涉网络暴力舆情处置板块，引导平台以

网络暴力信息指向的争议事件冲突和关键人物

为审查重心，发现网络暴力信息得以快速扩散、

全网传播的关键舆情节点，并对关键舆情节点的

相关网络暴力信息及时打标、分类分级，采取

对应的删除、限制传播、搜索降权等“降温”

措施，从而通过平台的媒介作用力深度影响争

议事件的网络舆情走向，释放平台对于网络信

息内容生态的秩序建构功能[53]。至于网络暴力

的分类分级种类、对应处置机制、舆情干预策略、

团队人员职责、内部操作规范等事项，事中处置

义务应当允许平台自主探索更加灵活、多样的形

式和方法[54]，网信等监管部门不可过度干涉。 
第二，在深层的关联话题管理环节，平台应

当建立以“脱钩”为导向的网络暴力舆情关联话

题管理机制，防止网络暴力舆情与常见的争议话

题产生二次关联。“脱钩”的话题管理机制要求

平台分析网络暴力舆情中的社会舆论基础，及时

发现网络暴力信息中潜在的偏见、对立话题。至

于“脱钩”具体措施，平台可探索网络暴力风险

浮动提示、恶意话题实时熔断、意见领袖言论重

点监测、对关联话题热度降级等多元化的内容合

规方案。当然，鉴于“脱钩”处置可能会对用户

的内容创作造成明显干预，平台需要完善具有实

质交互性的申诉救济机制，优化关联话题内容先

审后发、意见领袖发言自律等治理措施[55]，避免

平台因过度履行事中处置义务而损伤正常的网

络信息内容生态。 
第三，在源头的网络暴力争议事件澄清环

节，平台应当建立以“真相”为核心的争议事件

讨论议程，以多元的信息披露回应社会激增的信

息需求。在争议事件多维度讨论的议程设置框架

下，平台需要结合自身话题讨论、内容生产的特

点，丰富争议事件的信息披露视角、延长争议事

件缘起发展的时间轴：如果争议事件呈现为双方

冲突但只有单方回应，平台需要在议程设置中设

置争议标签，显著标注“另一方尚未回应”，以

削弱单方披露对于相关受众的情绪渲染能力；如

果争议事件体现为多阶段、多流程的发展走向，

平台应该在信息发布板块上线争议事件的时间

轴和流程线等功能板块，清晰标注、显著呈现争

议事件的多元信息维度；如果争议事件由自媒体

发布，平台应当要求自媒体准确标注信息来源，

并在用户界面显著体现自媒体标识，以强调对争

议事件信息源的真实性管理。 
(三) 被害保护义务：平台在线预防的及时性

响应 

平台的被害保护义务应强调被害人救济优

先。一旦网络暴力信息的聚众现象在平台中形成

规模，当事人将面临数字生命被剥夺乃至身心遭

受严重损害的特殊状态。因此，平台必须第一时

间采取应急保护措施，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害人免

受网络暴力信息聚集的大规模侵害。并且，在被

害保护环节提高义务的履行标准、提升网信部门

的监管强度、增加平台事后治理的内容合规成

本，还在于通过外部的媒介公共权力倒逼平台将

更多的合规资源投入网络暴力信息的事前、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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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环节，实现预防治理的现代化治理目标。 
第一，平台对被害人的信息保护和私信管理

应满足“屏蔽+过滤”的双线防护标准。所谓“屏

蔽”，即平台私信规则的设置应满足网络暴力被

害人仅接收好友私信或拒绝接收所有私信的基

础功能，能够为被害人保留最低限度的数字化生

存空间。2022 年 3 月，国内各大社交媒体平台陆

续上线了私信屏蔽功能，其中小红书的私信限制

功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小红书的用户如果收

到陌生人私信且并未回复，则陌生人无法继续向

该用户发送私信，并且陌生人已经发送的私信

也不会直接呈现在用户界面。所谓“过滤”，即

设置具有自动检测能力的网络暴力技术反制措

施[56]，有效过滤私信、评论等环节的网络暴力信

息。例如，抖音针对实施用户的语言暴力行为和

不友善行为上线了“发文警示”“负向内容过滤”

等 8 项内容治理措施，新浪微博、Instagram 等平

台同样采取智能化的违禁词识别，提示用户是否

发布攻击性言论。随着内容反制技术的日趋成

熟，被害预防反而将越来越多地从施暴者角度进

行，基于过滤的主动技术反制措施将在网络暴力

信息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举报响应制度应强调举报的便利性和

受理的及时性。举报的便利性，即平台应该根据

网络暴力超大规模侵权的特质，为用户提供网络

暴力信息批量举报的窗口，降低举报维权的难

度。近年来，诸多平台上线并完善了批量举报投

诉功能：豆瓣上线的一键举证功能，可以支持用

户批量多选私信聊天记录并向平台举报；抖音则

允许用户自主设置网络暴力信息生成、传播的起

始时间，允许用户对特定时间段的批量私信攻击

行为一键举报。而对举报内容的响应，平台需要

根据自身的内容审核能力，在特定的时限内对举

报内容进行反馈和处置。考虑到被害人保护的迫

切需要，平台应该在 24 至 48 小时内回复被害人。

若举报内容属实，平台应立即采取相应的处置措

施。并且，按照 2023 年 9 月网信办发布的《关

于进一步加强网络侵权信息举报工作的指导意

见》要求，平台对时效性强、举证时间久、可能

给举报人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的侵权信息，还应先

行采取“加私”措施及时阻断相关信息分享传播。

作为被害人向平台寻求权利救济的重要制度通

道，平台拒绝举报响应的情形十分有限，只有当

用户多次以无明显根据的样本举报之时，平台才

可根据“受信任举报人原则”减少回复、审核的

频率[57]。 
第三，协助取证义务中平台的技术协作范围

应覆盖网络暴力信息的内容和传播两个核心环

节。网络暴力信息的“一键取证”等技术协助的

范围不仅限于提供平台现存、公开的网络暴力信

息，还需将平台删除、屏蔽等被害人难以收集的

网络暴力信息一并提供。此外，对于网络暴力信

息复杂的舆情传播过程、网络暴力信息关键的传

播节点、网络暴力信息的舆情图谱等内容，平台

仍需协助被害人的证据调取。以被害人为中心的

协助取证义务标准不仅能在网络暴力救济的“黄

金时段”给予被害人积极的人格权救济反馈、对

网络暴力信息的无序生产予以必要的震慑，还可

以进一步审查平台对网络暴力信息的处置规范

情况，通过外部的监管压力与规制压力敦促平台

在事前、事中有效落实主体责任。 
在法律责任层面，随着《征求意见稿》的出

台，平台未能有效形成基于网络暴力信息治理的

事前预警、事中处置、事后保护体系，将承担明

确的法律后果：平台未履行网络暴力信息治理义

务、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平台应对其不作为造成

的损害扩大部分承担间接侵权责任；平台日常性

的内容合规体系未达到网络暴力信息治理义务

履行标准的，应承担《征求意见稿》第二十六条

规定的行政法律责任；平台基于蹭炒热度、推广

引流等目的，不依法履行网络暴力信息治理义

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

并导致网络暴力信息大量传播的，还应承担以拒

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为核心的刑事法

律责任。 
 

五、结语 
 
《征求意见稿》中对网络暴力信息治理义务

的增设，标志着数字时代的网络暴力规制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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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内容在平台媒介中的数字化传播过程产生

了制度联系，网络暴力的法律规制呈现出多领

域、交叉性的全新特点[58]。面对法律规制转型与

网络内容治理的牵连交织，网络暴力信息治理义

务的分析如果仅依靠法学研究的内部逻辑推演，

恐怕难以在高度复杂的内容传播机制中找到平

台义务履行的真正发力点。正视、尊重平台内容

运营的客观规律和独特机理[59]，已然成为数字时

代网络暴力研究的逻辑前提。基于此，数字媒介

理论这一曾经与法学研究联系极度微弱的传播

学话语，经由网络暴力信息治理义务的问题意识

牵引，为数字时代法学研究的转型提供了交叉学

科的独特视野。在法学与传播学的深度对话和彼

此审视中，网络暴力信息激增这样一个横跨多个

领域、牵扯多方主体的复杂现象，能够在平台的

媒介不公视角得到新的理论解释；网络暴力信息

治理中法律正义话语与媒介伦理观念的盘桓交

织，得以在媒介正义的概念框架下进行新的知识

重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义务中平台如何自我优

化媒介环境、重塑媒介交往秩序的治理难题，有

望在整合媒介权力的规制技术中贡献新的观点。

在“内容为王”的数字时代，“法学+传播学”的

理论潜力或许不止于此，随着中国近年来网络信

息内容治理的法治化进程加速，重大公共事件讨

论的意见极化、自媒体内容创作的言论边界、网

络粉丝的饭圈治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容规制

等一系列涉及数字传播规律的法治问题，均需在

法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地带探索更加数字化、更具

想象力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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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media justice: Platform role and law implementation of 
cyber violence information governance 

 
ZHU Xiaoyan 

 
(School of Law,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obligation of cyber violence information governance marks a "super 
responsible entity" for the platform.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l regularities of generation, diffusion, and 
alienation of cyber violence information under platform environment has become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regulation transformation of cyber violence in the Digital Age. By introducing the digital media theory, it 
can be found that cyber violence information is not spontaneously gathered by "the Crowd", but grows in a 
media environment where platforms encourage extremist speech, support radical emotions, and promote 
public opinion clusters. To build a media justice order that optimizes content quality, encourages rational 
discussion, and provides victim relief has become the unique connotation that the platform implements its 
duty in governing cyber violence. Before the incident, the platform’s early warning system should aim to 
configure a content supervision mechanism applicable to its content ecology, to perceive the risk of cyber 
violence information at real-time;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cident, an agenda framework should be set up to 
healthily guide public opinion orientations and to effectively block the spread of online violence information; 
and at the stage of protecting the victim, technical counter-measures with timely response ability should be 
taken to prevent victims from public bullying. 
Key Words: cyberviolence information; platform obligations; media justice; content 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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